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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作業計畫 

 

壹、 考評目的 

為客觀衡量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其「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

（以下稱整合型計畫）執行成效及執行該計畫現況與困境，爰辦理實地考

評。 

貳、 辦理機關 

衛生福利部主辦，得委託協辦。本年度委託之協辦單位為財團法人醫院評

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參、 考評委員 

由協辦單位提報相關臨床實務管理及衛生行政實務經驗專家名單，報部同

意後，由協辦單位聘任前開專家為考評委員，進行實地考評。 

肆、 實地考評日期 

得於 107年 6月至 9月辦理。 

伍、 受評單位 

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稱衛生局）。 

陸、 考評項目及配分 

分為「人員管理」、「業務執行品質」、「計畫經費管理」、「創新及特色業務

管理」等 4個構面，考評項目共計 10項（如附件一），其評分說明（如附

件二），合計為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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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繳交表件 

一、 受評單位須依衛生福利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辦理

107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中報告格式繳交並併同相關佐

證資料於 7月 31日前備文郵寄至衛生福利部（一式三份及電子檔乙

份）。 

二、 前開文件將置於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與協辦單位網站。 

捌、 考評方式 

一、 由協辦單位於排定實地考評日期後通知受評單位。 

二、 實地評鑑時間以 3至 3.5小時為原則，進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如附

件三）。 

三、 分組評比（依據 107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作業計畫分組方式） 

第一組：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第二組：新竹縣、彰化縣、雲林縣、屏東縣。 

第三組：基隆市、宜蘭縣、新竹市、苗栗縣、嘉義市、嘉義縣。 

第四組：花蓮縣、臺東縣、南投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玖、 考評結果 

一、 作為本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辦理 108年度「整合型心

理健康工作計畫」經費額度之參考。 

二、 成績優良者，將於本部相關會議中進行頒獎，以資鼓勵。 

三、 機構對考評結果有疑義者，得於公告後10天內向主辦機關申請複查，

惟複查結果不提供成績資料。 

壹拾、 獎勵方式 

本部依據考評結果，各組分別取得分最高者：第一組 3名、第二組 2名、

第三組 3名、第四組 3名，於年終檢討會進行頒獎，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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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7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項目及配

分 

實地考評項目 配分 

壹、人員管理 25 

一、 專案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 10 

二、 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量妥適性 5 

三、 專案人力穩定性 5 

四、 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及教育訓練 5 

貳、業務執行品質 50 

一、 106 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待改善

項目之改善情形 
10 

二、 106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業務實際執行情形 10 

三、 107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指標達成情形 30 

參、計畫經費管理 15 

一、 經費執行是否適當 5 

二、 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及使用是否適當 10 

肆、創新及特色業務 10 

一、 計畫內容具有特色或創新性 10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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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07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項目、配

分及評分說明 

※評量方式說明： 

以「A、B、C、D、E」五等級，用以評量衛生局達成指標之比例，其相對應

之配分及比例如下表： 

等級 A B C D E 

配分 30分 30 24 18 12 0 

配分 10分 10 8 6 4 0 

配分 5分 5 4 3 2 0 

 

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壹、人員管理 25 

1.1專案人力編制與

運用情形 

專案人力配置及運用應符合補助計畫規定及業務需

求。 

 

A：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符合 C，且地方自籌實際人

力編制高於計畫書所訂地方自籌編制比例 15％

（含）以上，且落實進用 

B：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符合 C，且地方自籌實際人

力編制高於計畫書所訂地方自籌編制比例

10%，且落實進用 

C：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符合規定 

1. 依據 107 核定之各縣（市）員額分配表，其中

央補助人力落實依前開計畫分配及運用（關懷

訪視人力不得低於核定人數）  

2.各縣（市）政府應配合編列分擔款所聘任人力

員額 

3.106 人力如未符合人力規定，於 107 年有合理改

善機制且落實執行 

D：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不符合 C 

E：人力編制與運用情形不符合 C，且補助人力或自

籌人力低於計畫所規定之人力比例 10％（含）以

上 

 

註： 

1. 專案人力（含正職、非正職、委外案之人力）係指

整合型計畫人力調查表所列之各項人力（中央補助

含行政工作、精神疾病社區關懷訪視員、自殺通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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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個案關懷訪視員及家暴、性侵害防治專任人力）。 

2. 自籌人力經費，不含該縣（市）106 年度組織編制

內進用正式人力經費。 

 

※計分方式： 

1.依據相關書面資料（如工作計畫書之精神及心理衛

生業務人力分配表）與實地訪談是否符合給分。 

2.縣（市）衛生局應提供人員名冊（含關懷訪視員、

行政人力）、聘用年資、工作內容及服務區域（含

訪員月案量、年案量），並應區分中央補助款聘用

人力及地方自籌款聘用人力。 

1.2專案人力之工作

分配及業務量

妥適性 

1. 專案人力之工作分配及業務量符合計畫執行所

需，且無兼辦其他單位業務之情形，並應有分配原

則。 

2. 訂有業務工作手冊（含作業流程及交接制度等），

且每年依業務需要討論及定期更新，並留有紀錄。 

 

A：符合 B且情形非常優良 

B：符合 C且情形良好 

C：符合說明 1、2 

D：未完全符合 C，且部分中央補助之訪視人力移至

行政人力使用 

E：不符合 C，且部分中央補助之訪視人力移至行政

人力使用 

 

註：分配原則可考量關懷訪視人力如何與公衛護士

區分、照護級數、案量、類別、行政區域等資

料。 

 

※計分方式：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人員

分配業務量是否適當等情形給分。 

5 

1.3專案人力穩定性 

1. 專案人員於過去 3 年，留任 1 年以上者超過 60%

以上。 

2. 訂定專案人員具體留任措施。 

 

A：符合 B且於 107 年 1月 1 日前完成人員聘任作業

（含委辦作業之人力） 

B：符合 C且情形良好，且有編制專任正職人員。 

C：符合說明 1、2 

D：未完全符合 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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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E：不符合 C 

※計分方式：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是否

符合給分。 

1.4提供專案人力之

督導及教育訓

練 

例行提供業務督導，並自行辦理或結合各類網絡資

源辦理教育訓練，加強個案管理師及業務人員之相

關專業知能。 

 

A：1.提供專案人力之業務督導每月 4次； 

2.辦理業務相關教育訓練每年至少 2 場，且有相

關成效評估 

B：1.提供專案人力之業務督導每月 2 次； 

2.辦理業務相關教育訓練每年至少 2 場，且有相

關成效評估 

C：1.提供專案人力之督導每月至少 1 次； 

2.辦理業務相關教育訓練每年至少 1 場，且有相

關成效評估 

D：未完全符合 C 

E：不符合 C 

 

※計分方式：依相關書面資料與訪談結果檢視是否

符合給分。 

5 

貳、業務執行品質 50 

2.1 106年整合型心

理健康工作計畫

期末成果報告審

查待改善項目之

改善情形 

依衛生福利部補助縣（市）衛生局 106 年度「整合

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指標一覽

表，實地瞭解衛生局 106 年待改善項目之改善情形。 

 

A：達 100%或無待改善項目 

B：達 80%以上 

C：達 60%以上 

D：達 40%以上 

E：39%以下 

 

註：本指標所指「待改善項目」係指衛生福利部補

助縣（市）衛生局 106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

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指標一覽表中，審核

結果非為「符合」之項目或審核結果為「符合」，

但仍有提供改善建議意見者，亦屬本項指標查證

範圍。 

 

※計分方式：「已改善項目數」除以「待改善總項目

數」，如待改善總項目數為 9，已改善項目數為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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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則（5/9=0.56）達成率為 56%（四捨五入至整數

位）。 

2.2 106年整合型心

理健康工作計

畫業務實際執

行情形 

依衛生福利部補助縣（市）衛生局 106 年度「整合

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期末成果報告審查指標一覽

表，實地瞭解衛生局 106 年符合項目之實際執行情

形是否與期末成果報告內容一致。 

 

A：符合 C，且執行情形優良且有完整紀錄 

B：符合 C，且執行情形良好 

C：實地檢視執行情形與期末書面所述執行情形完全

符合；惟如有落差者，可提出合理說明或相關資

料佐證 

D：未完全符合，且無法合理說明或提出相關資料佐

證 

E：完全不符合 

 

※計分方式：依各縣（市）衛生局期末成果報告審

查指標一覽表符合項目數之實際執行情形，給予

評分。 

10 

2.3 107年整合型心

理健康工作計

畫指標達成情

形 

※依書面資料檢視 23 項指標總達成率： 

 

1.每季召開 1次會報，且至少 2次由地方政府秘書長

或主任秘書層級以上長官主持。 

2.轄區內自殺標準化死亡率較前一年下降。 

3.年度轄區內村里長及村里幹事參與自殺防治守門人

訓練活動之比率應各達 70%。 

4.醫院推動住院病人自殺防治工作及各類醫事人員自

殺防治守門人教育訓練執行率應達 100%。 

5.於 107 年 4月 30日前完成更新年度「災難心理衛生

緊急動員計畫」（含重大公共安全危機事件之應變

機制），並依計畫內容，自行（或配合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辦理災難心理演練至少 1場。 

6.轄內警察、消防、村（里）長、村（里）幹事、社

政相關人員及非精神科醫師，參與精神疾病知能、

社區危機個案送醫、處置或協調後續安置之教育訓

練，除醫事人員外，每一類人員參加教育訓練比率

應達 35%；每年辦理轄區非精神科開業醫師其有關

精神疾病照護或轉介教育訓練場次，直轄市至少 2

場，其餘縣市至少 1 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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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7.轄區內醫療機構針對出院病人 2星期內完成出院準

備計畫上傳精照系統比率（含強制住院出院）應達

70%；公共衛生護士或關訪員於出院準備計畫上傳

後 2星期內訪視比率較前一年度增加，標準如下： 

(1)105及 106年度出院準備計畫上傳後 2 星期內訪

視比率大於等於 65%者，107 年度總比率需較前

一年進步 5%。 

(2)105及 106年度出院準備計畫上傳後 2 星期內訪

視比率未滿 65%者，107年度總比率需較前一年

進步 10%。 

8.社區精神病人之年平均訪視次數達 4.15 次以上，且

訂定多次訪視未遇個案追蹤機制。 

9.召集公衛護士與關懷訪視員，及邀請專業督導參與

之個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議。討論重點應含括：1.

轄區內 3 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理、2.家中主要

照顧者 65歲以上，2 位以上精神病人之處置、3.屆

期及逾期未訪個案之處置、4.或合併有自殺及家暴

問題個案之處置，及建立個案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及

落實執行。 

目標值： 

(1)個案管理及分級相關會議 1 年至少辦理 12場。 

(2)每季轄區內精神病人追蹤訪視紀錄，達成稽核

件數 

a.15%（每季訪視次數小於 4,000 人次）：連江

縣、金門縣、澎湖縣、新竹市、嘉義市、臺東

縣、花蓮縣、基隆市。 

b.10%（每季訪視次數介於 4,000-7,000 人次）：

新竹縣、苗栗縣、宜蘭縣、嘉義縣、南投縣、

雲林縣。 

c.6%（每季訪視次數介於 7,000-10,000 人次）：

彰化縣、屏東縣。 

d.4%（每季訪視次數大於 10,000-30,000 人次）：

臺北市、桃園市、臺南市、臺中市、高雄市、新

北市。 

10.辦理精神病人社區融合活動之鄉鎮區涵蓋率應達

30%。 

11.辦理轄區內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緊急災

害應變及災防演練之考核，其年度合格率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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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100%。 

12.轄區內 107 年精神追蹤照護個案自殺粗死亡率較

106年下降 10%。 

13.酒癮防治相關議題宣導講座，應達場次（應以分

齡、分眾及不同宣導主題之方式辦理）如下：  

(1)4場次：台北市、新北市、桃園市、台中市、

台南市、高雄市。 

(2)3場次：宜蘭縣、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

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花蓮縣、台

東縣。 

(3)2場次：基隆市、新竹市、嘉義市。 

(4)1場次：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14.與地檢署、監理所及法院均建立酒癮個案轉介機

制（訂有轉介流程及聯繫窗口）。 

15.於「醫療機構替代治療作業管理系統」維護「非

愛滋藥癮者替代治療補助方案」個案資料上傳之

比率達 100%（美沙冬、丁基原啡因）。 

16.106年轄內開立丁基原啡因藥品之非替代治療執

行機構於 107年有 50%輔導成為替代治療執行機

構，或不開立。 

17.針對轄內酒癮戒治處遇服務執行機構之年度訪查

率達 100%。 

18.衛生局辦理跨科別醫事人員藥癮、酒癮防治教育訓

練至少辦理 2場次（離島得至少辦理 1場次）。 

19.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計畫執行率應達

100%。 

20.期滿出監高再犯性侵害加害人 2週內執行社區處

遇比率應達 100%。 

21.期滿出監中高再犯性侵害加害人 2 週內執行社區

處遇比率應達 60%。 

22.針對醫事人員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與兒少虐待

案件敏感度及驗傷採證教育訓練，應達場次如下： 

(1)3場次：臺北市、新北市、桃園市、臺中市、

臺南市、高雄市。 

(2)2場次：基隆市、宜蘭縣、新竹市、新竹縣、

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市、

嘉義縣、屏東縣、花蓮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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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3)1場次：臺東縣、澎湖縣、金門縣、連江縣。 

23.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處遇執行人員每年接受 6小時

以上專業督導涵蓋率應達 100%。 

 

A：達成 21項以上 

B：達成 18項以上 

C：達成 16項以上 

D：達成 14項以上 

E：達成 13項以下 

 

※計分方式：以達成項數給予評分。 

參、計畫經費使用 15 

3.1 經費執行是否適

當 

經費執行比率情形。107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

計畫」經費為衛生福利部所核定各縣（市）補助經

費及各縣（市）配合款經費。 

 

A：執行率達 90%以上 

B：執行率達 70%以上 

C：執行率達 50%以上 

D：執行率達 30%以上 

E：執行率在 29%以下 

 

註： 

1.執行率計算公式：（107年 6 月底累計實際執行金

額/107 年 6月底計畫書分配金額）*100%。 

2.提供相關書面資料，說明本年度每月份（含 1-6月）

經費分配款情形，並依訪談佐證結果檢視是否給

分。 

 

※計分方式：檢視經費（含補助款及自籌款）使用

比率（四捨五入至整數位），並依訪談執行情形及

相關佐證資料給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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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評項目 評分說明 配分 

3.2 地方政府配合款

編列及使用是

否適當 

地方政府配合款編列超出計畫自籌比率與使用情形

(含使用內容及分配合理性)。 

依據 107 年「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衛生福利

部最高補助比率及局配合款比率。 

 

A：符合 B，且編列超出比率達 30%以上 

B：符合 C，且編列超出比率達 15%以上 

C：符合編列比率且經費規劃使用適當 

D：未完全符合 C 

E：不符合 C 

 

※計分方式：依編列超出計畫經費外比率（四捨五

入至整數位）及訪談使用情形結果給分。 

10 

肆、創新及特色業務 10 

4.1 計畫內容具有特

色或創新性 

計畫內容具地方特色或自行研提相關創新事項；各

縣（市）衛生局自主瞭解各自問題，並瞭解轄區之

特色，且定期進行分析及檢討。 

 

A：符合 B且內容豐富多元 

B：符合 C且內容執行具實質效益 

C：計畫內容具特色或創新性 

D：未完全符合 C 

E：不符合 C 

 

※計分方式：委員依據訪談結果及書面資料給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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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7 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實地考評進

行方式及時間分配表 

進 行 程 序 時間分配 

會前會 20分鐘 

一、局長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 

10分鐘 

二、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考評委員 

三、衛生局簡報（說明：計畫執行狀況及未來展望） 
20分鐘 

四、實地考評 1
 

1. 書面資料審查 

2. 實地訪談 

90-120分鐘 

五、委員整理資料（含陪同人員交換意見）2
 30分鐘 

六、綜合討論 

1. 委員講評 

2. 受評衛生局提出說明或意見交換 

30分鐘 

合計（不含會前會） 180-210分鐘 

備註： 

1. 實地考評時，請指派業務相關同仁陪同並備詢，惟以不影響作業正常運作

為原則，訪談人員由委員現場決定。 

2. 委員整理資料時段，受評衛生局相關同仁請迴避。 


